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兼职辅导员选拔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我院辅导员队伍建设，根据《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 43 号令）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兼职辅导员，是指从我校保送研究生中选拔的优秀学

生，保留入学资格，专职从事 2 年辅导员工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兼职从

事 2 年辅导员工作的学生工作干部。其他学生兼职辅导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兼职辅导员一经聘任即视为学校编制外聘任人员，并由学校人事处

负责为其发放临时工作证。 

第二章  兼职辅导员的选聘 

第四条 兼职辅导员的选拔和聘任须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竞争的原则，

在个人自愿申请和院（系、部）初步考核和推荐的基础上，由学校兼职辅导员选

聘工作领导小组通过面试考核录用。学校兼职辅导员选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

生工作处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和人事处负责人担任，成员由

各院（系、部）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组成。 

经面试考核合格的兼职辅导员，还须通过院（系、部）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

方可获得研究生入学资格。 

第五条  兼职辅导员原则上从下学年度免试推荐的硕士研究生中产生，或者

从当学年度参加统考并已经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选拔产生。 

第六条  被推荐的兼职辅导员候选人，应满足下列条件： 

1．从应届毕业生中推荐的免试硕士研究生候选人：中共党员，本科阶段前

三年专业年级综合测评名次均在前 50%，在校期间未受任何纪律处分，必修课程

重修或补考门数最多一门且重修或补考成绩达到良好以上，曾经担任过学校或者

院（系、部）学生会或社团联合会副部长以上学生干部一年（含）以上；或者担

任过校级优秀社团第一负责人一年（含）以上；或担任过学生党支部正、副书记；

学生班班长、团支部书记一年（含）上，并获得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者。 

2．从参加统考并已经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选聘兼职辅导员，参照上述第一

款条件执行。 

第七条  兼职辅导员选拔时应优先从我校下年度免试推荐的硕士研究生中

选拔。因选拔录用的兼职辅导员在上岗前申请不再担任兼职辅导员而空出的名额，

可以从当学年度统考并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选拔、录用后补足，但补录兼职辅



导员工作应在当学年度完成，中途不再补充。从当学年度统考并被录取的硕士研

究生中选拔、录用的辅导员，同样须完成 2 年专职辅导员工作。 

第八条  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经过报名、初审、面试、考察试用，最后确定

是否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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